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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典当作为特殊工商行业，各级商务主管部门应加大现场检查和不定期抽查监管力度，采用以下方式开展
监管工作：

(一)定期审核分析典当企业财务报表等；

(二)利用典当行业监管信息系统进行监管与分析；

(三)现场检查；

(四)约谈典当企业主要负责人和高管人员；

(五)引入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参与核查；

(六)根据投诉、举报或上级机关要求进行核查；

(七)其他监管方式。

各级商务主管部门要严格典当企业股权变更管理：

(一)典当行增加注册资本应当间隔1年以上。

(二)新增股东或者增资股东应与新设典当企业对股东的要求一致，防止不具备资格的企业和个人进入典
当行业。对经营未满3年或Z近2年未实现盈利的企业进入典当行业严格审核，谨慎许可。

(三)对于对外转让50%以上股份，控股股东转让全部出资额，同时变更名称、法定代表人、住所及股权结
构等重大变更事项须严格审核，防止个别典当企业借机变相集资吸储或倒卖经营资格。

各地商务主管部门应严格按照《典当管理办法》和商务部有关文件规定审核典当企业设立申请，把握以
下监管要求：



(一)法人股应当相对控股，法人股东合计持股比例占全部股份1/2以上，或者D一大股东是法人股东且持
股比例占全部股份1/3以上；单个自然人不能为控股股东。

(二)严格审核法人股东是否具备以货币出资形式履行出资承诺的能力。法人股东应在商务主管部门指定
的若干家规模较大、信誉较好的会计师事务所中选择审计单位，出具审计报告；应有缴纳营业税和所得
税记录。

(三)自然人股东应为居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年满18周岁以上有民事行为能力的中国公民，无犯罪记
录，信用良好，具备相应的出资实力。

(四)出资人应出具承诺书，承诺自觉遵守典当行业相关法律法规，遵守公司章程，加强监督管理，不从
事非法金融活动，保证入股资金来源合法，不以他人资金入股。

(五)优先发展经营规范、实力雄厚、资本充足、信用良好、具备持续盈利能力的法人企业设立典当企业
。

(六)有对外投资的法人股东企业，应承诺如实申报长期股权投资。

年审内容应包括下列重要事项：

(一)典当企业注册资本实收情况。主要核查有无虚假出资、抽逃资金现象。

(二)典当企业资金来源情况。主要核查有无非法集资、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存款、从商业银行以外的单位
或个人借款等违规行为。

(三)典当企业法人股东存续情况，法人股东工商年检情况，典当企业与股东的资金往来情况。主要核查
典当行对其股东的典当金额是否超过该股东的入股金额，典当行与股东的资金往来是否符合相关规定。

(四)典当业务结构及放款情况。主要核查典当总额构成及其真实性，是否有超比例放款、超范围经营，
尤其是有无发放信用贷款情况。

(五)典当企业对绝当物品处理情况。主要核查绝当物品处理程序是否符合规定，有无超范围经营。

(六)当票使用情况。主要核查典当企业的所有业务是否按规定开具了全国统一当票，是否存在以合同代
替当票和“账外挂账”现象，是否存在自行印制当票行为，开具的当票、续当凭证与真实的质、抵押典
当业务是否相对应。

(七)息费收取情况。主要核查典当企业是否存在当金利息预扣情况，利息及综合费率收取是否超过规定
范围。

(八)典当企业及其分支机构变更情况。主要核查是否存在私自变更或违规变更情况。

(九)典当企业有分支机构的，审计报告应包括企业本部、分公司分别及合并的财务报表。分支机构所在
地商务主管部门对分支机构具有监管责任。

地市级(含直辖市区县、省管县)商务主管部门要把好申请设立典当企业的初审关，对申请者的实际情况
和拟设典当企业的场所进行核实。

各地商务主管部门要严格审核典当行出资人资金来源的合法性，严防以借贷资金入股、以他人资金入股
等。对批准设立的新增典当行要持续跟踪半年以上并监督是否存在抽逃注册资金情况。



加强对典当企业资金来源和运用的监管。严格财务报表中应收及应付款项的核查。

典当企业的合法资金来源包括：

(一)经商务主管部门批准的注册资金；

(二)典当企业经营盈余；

(三)按照《典当管理办法》从商业银行获得的一定数量的贷款。

典当企业只能用上述资金开展质、抵押典当业务及鉴定评估、咨询服务业务。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http://www.tcpdf.org

